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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物之概念與種類
⏐壹⏐



國家或地⽅⾃治團體所有之物分類

所有權歸屬於國家或地⽅⾃治團體之物

財政財產 
（非公⽤財產）

具實現公益⽬的之財產 
（公⽤財產）

公務⽤財產 事業⽤財產公共⽤財產

⼀
般
使
⽤

居
⺠
使
⽤

特
別
使
⽤

特
許
使
⽤

提 供 公 法
組 織 性 質
事 業 機 構
使⽤之物

提 供 各 機
關 部 隊 學
校 辦 公 作
業 或 是 宿
舍 使 ⽤ 之
物

公⽤財產以外可
供收益或處分之
⼀切公有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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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法上之分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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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⽤物 公共⽤物 

公物 非公物



公眾⽤物之概念要素

有提供公眾（公共）使⽤之事實 ⾏政機關對物有管領權限

公有公物 他有公物供⽤之⼀般處分 ⾏政習慣法

⾏程法§92 II 長年供公眾通⾏
之事實

道路、橋樑、公
園、政府廳舍

既成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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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⼈博物館、美術館、遊樂場 
（他⼈公物）

財政財產、僅供職員使⽤之辦公廳舍



供特定⼈使⽤之私有道路

按私⼈因特定⽬的，於⾃⼰所有之⼟地⾃⾏設置
道路，供⾃⼰或因私法關係經其同意，提供特定
⼈作為道路使⽤者，其性質與既成道路，或因公
⽤地役關係成為⼀般不特定⼈得通⾏使⽤之所謂
既成道路不同。私有道路設置後，⼟地所有⼈對
該私有道路仍保有所有權及本於所有權⽽⽣之各
種權能，包括管理權、使⽤權。⼜⼟地所有⼈因
私法關係（如使⽤借貸關係），經其同意使⽤通
⾏之特定⼈之使⽤權，仍須依該私有關係約定內
容⾏使權利，如無特別約定，該特定第三⼈僅有
通⾏權，並無管理權。⾄於非⼟地所有⼈同意通
⾏使⽤之不特定⼈，非有其他特別情事，要無在
該私設道路⾃由通⾏使⽤之權利。另負有道路維

護（養護）之⾏政管理權責機關，本於⾏政授益
性處分或公法上無因管理，於現有道路得為舖設
柏油路⾯、設置道路標線、號誌等⾏政處分或⾏
政事實⾏為，以供⼤眾通⾏，惟於私設道路，如
無特別法令依據，於該私設道路已符合司法院⼤
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所稱既成道路前，不
能任意⼲涉私有道路所有⼈之管理權，致有使私
有道路形成供不特定多數⼈通⾏之可能。⾏政機
關之⾏為如法無明⽂，逕於私⼈所有之私設道路
為上開管理⾏為時，私有道路所有⼈非不得請求
予以除去。⾏政機關如主張其維（養）護該私有
道路之法定職責者，或主張⼟地所有⼈之訴請除
去，顯係權利濫⽤者，應負舉證之責。

最⾼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492號⺠事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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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物與公共設施概念之區分

國家賠償法第3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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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⽋缺，致⼈⺠⽣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前項設施委託⺠間團體或個⼈管理時，因管理⽋缺致⼈⺠⽣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家應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前⼆項情形，於開放之⼭域、⽔域等⾃然公物，經管理機關、受委託管理之⺠間團體或個⼈已就使⽤該公
物為適當之警告或標⽰，⽽⼈⺠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，國家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第⼀項及第⼆項情形，於開放之⼭域、⽔域等⾃然公物內之設施，經管理機關、受委託管理之⺠間團體或
個⼈已就使⽤該設施為適當之警告或標⽰，⽽⼈⺠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，得減輕或免除國家應負之
損害賠償責任。

公物
⼈造公物

⾃然公物

公共設施



公物之法律關係
⏐貳⏐



公物之設定、變更或廢⽌

⾏政程序法第92條第2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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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⼈雖非特定，⽽依⼀般性特徵可得確
定其範圍者，為⼀般處分，適⽤本法有關⾏政處分之規定。

有關公物之設定、變更、廢⽌或其⼀般使⽤者，亦同。

對物之⼀般處分

• 新建道路完成後之通⾞剪綵，或是將拒⾺或封鎖線拆除，開放⼈⾞通⾏（默⽰）。 
• 因某商圈周圍⼈潮眾多，遂在例假⽇期間，於其⼀定範圍內之道路變更為⾏⼈徒步

區，禁⽌⾞輛進入。 
• 因颱風河⽔暴漲，橋基受沖蝕，封閉橋樑，禁⽌⼈⾞通⾏。



供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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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物提供與公眾使⽤之意思表⽰

Widmungen

公物之設定

❖ 通⾞剪綵 
❖ 移除路障、拒⾺或封鎖帶



公共⽤公物之法律關係

公
共
⽤
公
物

設置
由中央或地⽅政府依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相關規範予以
設置，屬⾏政機關之計畫裁量權限，⼈⺠無請求設置之
主觀公法上權利。

使⽤

⼀般使⽤

特別使⽤

依公物之設置⽬的⽽為使⽤，無須取
得許可。使⽤遭阻礙時，有向主管機
關請求排除之公法上權利。

逸出公物設置⽬的⽽為使⽤，須取得
主管機關許可。傳統⾒解認為⼈⺠無
請求特別使⽤之公法上權利，此屬機
關之裁量。晚近有法律保留之討論。

Prof. D
r. C

hen-Jung C
han

12



既成道路之法律關係

⼀般⼈⺠

物之所有權⼈

公
物
之
主
管
機
關

公⽤地役權

排除使⽤障礙請求權

徵收及補償請求權

所有權侵害排
除請求權？供通⾏之

容忍義務

所有權侵害排除請求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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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成道路之徵收義務

1. 憲法第⼗五條關於⼈⺠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，旨在確保個⼈依財產之存續狀態⾏使其⾃由使
⽤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並免於遭受公權⼒或第三⼈之侵害，俾能實現個⼈⾃由、發展⼈格及
維護尊嚴。如因公⽤或其他公益⽬的之必要，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⼈⺠之財產，但應給予相
當之補償，⽅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。 

2. 既成道路符合⼀定要件⽽成立公⽤地役關係者，其所有權⼈對⼟地既已無從⾃由使⽤收益，形
成因公益⽽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，國家⾃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，各級政府如
因經費困難，不能對上述道路全⾯徵收補償，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
法補償。 

3. 若在某⼀道路範圍內之私有⼟地均辦理徵收，僅因既成道路有公⽤地役關係⽽以命令規定繼續
使⽤，毋庸同時徵收補償，顯與平等原則相違。

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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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成道路紛爭之審判權歸屬

1. 我國關於⺠事訴訟與⾏政訴訟之審判，依現⾏法律之規定，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。除法律別
有規定外，就因私法關係所⽣之爭議，由普通法院審判；因公法關係所⽣之爭議，由⾏政法院審
判（本院釋字第448號、第466號及第695號解釋參照）。⼟地所有權⼈依⺠法第767條第1項請
求事件，核其性質，屬私法關係所⽣之爭議，其訴訟應由普通法院審判，縱兩造攻擊防禦⽅法涉
及公法關係所⽣之爭議，亦不受影響。 

2. 查原告係本於⼟地所有權依⺠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，起訴請求桃園市政府刨除柏油路
⾯並返還⼟地，核其性質，屬私法關係所⽣之爭議，其訴訟應由普通法院臺灣桃園地⽅法院審
判，縱兩造攻擊防禦⽅法涉及公⽤地役關係存否之公法關係爭議，亦不受影響。

司法院釋字第758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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騎樓之法律性質及主管機關之管領權

1. 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⼗五條設有明
⽂。惟基於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，對⼈⺠依法
取得之⼟地所有權，國家並非不得以法律為合
理之限制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⼗⼆條
第⼀項第⼗款規定，在公告禁⽌設攤之處擺設
攤位者，主管機關除責令⾏為⼈即時停⽌並消
除障礙外，處⾏為⼈或其雇主新台幣⼀千⼆百
元以上⼆千四百元以下罰鍰，就私有⼟地⾔，
雖係限制⼟地所有⼈財產權之⾏使，然其⽬的
係為維持⼈⾞通⾏之順暢，且此限制對⼟地之
利⽤尚屬輕微，未逾越比例原則，與憲法保障
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。  

2. ⾏政機關之公告⾏為如對⼈⺠財產權之⾏使有
所限制，法律就該公告⾏為之要件及標準，須

具體明確規定，前揭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
八⼗⼆條第⼀項第⼗款授予⾏政機關公告禁⽌
設攤之權限，⾃應以維持交通秩序之必要為
限。該條例第三條第⼀款所稱騎樓既屬道路，
其所有⼈於建築之初即負有供公眾通⾏之義
務，原則上未經許可即不得擺設攤位，是主管
機關依上揭條⽂為禁⽌設攤之公告或為道路擺
設攤位之許可（參照同條例第八⼗三條第⼆
款），均係對⼈⺠財產權⾏使之限制，其公告
⾏為之作成，宜審酌准否設攤地區之交通流
量、道路寬度或禁⽌之時段等因素⽽為之，前
開條例第八⼗⼆條第⼀項第⼗款規定尚⽋具體
明確，相關機關應儘速檢討修正，或以其他法
律為更具體之規範。

司法院釋字第564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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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物之特別使⽤
⏐參⏐



概念與實例

對於公眾⽤公物為⼀般使⽤⽬的以外之利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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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公共街道上架設舞台與流⽔席，舉⾏婚喪典禮。 
• 總統候選⼈在公共街道上辦理選前之夜。 
• 在公共街道上舉⾏遊⾏⽰威活動。 
• 在⼈⾏道上裝設街道家具、電信機箱。 
• 在公共道路下埋設共同管道。 
• 在騎樓區域停放⾞輛，作為私⼈停⾞位。 
• 在公共廣場上舉辦耶誕市集或假⽇跳蚤市場。 
• 舉辦⾃⾏⾞公路賽或是路跑活動。 
• 公共道路上設置臨時攤販集中場。



臺北市街頭藝⼈之管制規範（舊）

臺北市於2005年4⽉27⽇依職權訂定發布施⾏「臺北市街頭藝⼈從事藝⽂活動許可辦法」（本辦法
業於2021年3⽉24⽇廢⽌） 

■ 第4條第1項規定：「街頭藝⼈於本市公共空間從事藝⽂活動前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活動許可
證。」 

■ 第5條第1項規定：「主管機關為處理前條第1項之申請，必要時得通知街頭藝⼈於指定場所解說、
操作、⽰範或表演，經審查通過後，核發活動許可證。」 

■ 第6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取得活動許可證之街頭藝⼈，得於本市公共空間從事藝⽂活動。」

⼈⺠欲於街頭「合法」展演，必須先取得地⽅政府之「許可」（審查許可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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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意識

⼈⺠於公共空間從事藝⽂活動，作為職業執⾏⾏為，或是（以及）藝術表現活動，是否

1 受憲法職業⾃由與藝術表現⾃由之保障？

2 若為肯定，以依職權訂定之⾃治規則作為許可制之規範依據，是否
與法律保留原則相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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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806號解釋

臺北市街頭藝⼈從事藝⽂活動許可辦法（業於110年3⽉24⽇廢
⽌）……規定所形成之審查許可制度，其中對⼈⺠職業⾃由與藝術表
現⾃由限制之部分，未經地⽅立法機關通過，亦未獲⾃治條例之授
權，與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。

解釋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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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解釋之主要理由

1. 街頭藝⼈之藝⽂活動，固因使⽤街道等公共空
間，逾越通常使⽤範圍，構成公物之特別使
⽤，基於社會秩序之維護，⽽須納入管制，並
經許可，始得為之。 

2. 但此並不改變街頭藝⼈之藝⽂活動仍屬受憲法
保障之職業⾃由與藝術表現⾃由之事實，與室
外集會遊⾏，使⽤街道，構成公物之特別使
⽤，依然受憲法集會⾃由保障之情形，並無⼆
致。 

3. 是對街頭藝⼈從事藝⽂活動之管制，如構成對
⼈⺠職業⾃由及藝術表現⾃由之限制，即應以
法律，或經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之，始符合
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。 

4. 凡涉及對居⺠⾃由權利之限制者，應以經地⽅
立法機關通過，並由各該⾏政機關公布之⾃治
條例（地⽅制度法第28條第2款規定參照），
或經⾃治條例明確授權之地⽅⾏政機關訂定之
⾃治規則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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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物法上之使⽤管制架構

公共⽤公物

合乎供⽤⽬的之 
⼀般使⽤

超出供⽤⽬的之 
特別使⽤

須經主管機關許可 
（特別使⽤許可）

無須主管機關許可

臺北市街頭藝⼈活動許可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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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物特別使⽤與基本權

傳統⾒解

公物是否提供⺠眾為特別使
⽤，屬主管機關本於物之管理
權能所得依職權決定之裁量範
圍，其基於⼈⺠⼀般使⽤是否
受到影響之公益考量，享有寬
廣之決定空間；⼈⺠並無請求

⾏政機關准予特別使⽤之主觀

公法上請求權。若主管機關給

予⼈⺠許可，性質上屬於「特
權之賦予」，⽽非回復⼈⺠本
應享有之基本權。

職業⾃由所保障者，不僅為選擇職業之⾃由，尚包括從
事職業之⽅法、時間、地點、內容等執⾏職業之⾃由。
基此，⼈⺠選擇以街頭藝⼈為職業，並且於⼈潮聚集之
⼈⾏道等公共空間從事藝⽂活動者，應可肯認亦受憲法
執⾏職業⾃由之保障。⾄於此等基本權之⾏使，若與第
三⼈⾃由權利之⾏使產⽣衝突（例如作為⼀般⾏動⾃由
分享權具體展現之公物⼀般使⽤ ），或是影響其他法益
（例如環境污染、交通秩序與安全等），則屬是否應予
限制及基本權與法益衝突應如何調和之另⼀層次問題。

納入基本權觀點評價之肯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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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使⽤公共空間作為⼯作場所

■ 街頭藝⼈ 

■ （街道流動及固定）攤販 

■ 傳單發送者 

■ 商品宣傳者（試吃、試⽤品之發放） 

■ 競選等傳單之發放者 Prof. D
r. C

hen-Jung C
h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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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制與法律保留

街頭藝⼈活動許可證是否核發，涉及申請⼈職業
⾃由與藝術⾃由之限制

須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⽤

法 1. 可作為法律保留的「法」，種類為何？ 
2. 本案果真⽋缺採⾏許可制之法律依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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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限制⼈⺠權利之地⽅法

地⽅制度法第28條： 

下列事項以⾃治條例定之： 
⼆、創設、剝奪或限制地⽅⾃治團體居⺠之

權利義務者。

⾃治法規經地⽅立法機關通過，並由各該⾏
政機關公布者，稱⾃治條例。

司法院釋字第806號解釋擴張適⽤
⾄： 

地⽅⾏政機關經⾃治條例明確授權
所發布之⾃治規則（地⽅法規命
令）

地⽅立法與⾏政間之⽔平權⼒分立關
係及基本權限制之⺠主純度是否因此
⽽有所更迭，後續將有待觀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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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及⼈⾏道之藝術展演許可

• 就道路部分，似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為據。 

• 根據該條例第82條第1項第9款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除責令⾏為⼈即時停⽌並消除障礙
外，處⾏為⼈或其雇主新臺幣⼀千⼆百元以上⼆千四百元以下罰鍰：九、未經許可在道路舉⾏賽會
或擺設筵席、演戲、拍攝電影或其他類似⾏為。」同條例第3條第1款復規定：「道路：指公路、街
道、巷衖、廣場、騎樓、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⾏之地⽅。」 

• 此雖屬違規裁罰條款，但亦蘊含有⾏政法上義務是否違反之構成要件規定。換⾔之，包含⼈⾏道在
內的道路，若經許可⽽為演戲或從事藝⽂活動等類似⾏為的特別使⽤者，則不屬於本款所稱之違章
⾏為。反⾯解釋之，則本條款即蘊含有欲對道路為特別使⽤，應經管理機關許可之規定 。道路特
別使⽤應事先經管理機關之許可，在此即可找尋到法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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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園、綠地及廣場之藝術展演許可

1. 就公園、綠地及廣場部分，雖然不在道路交
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範客體內，但在臺北市
公園管理⾃治條例中，則被納入適⽤之範
疇。 

2. 根據該⾃治條例第2條規定：「本⾃治條例
所稱公園，指依都市計畫所開闢之市管公
園、綠地、廣場、兒童遊樂場、配合其他公
共⼯程興建或其他依法令設置供公眾遊憩之
場地。」基此，同⾃治條例第15條第1項規
定：「於公園內集會、展覽（售）、演說、

表演或為其他使⽤者，除經主管機關核准之
藝⽂活動外，應填具申請書，如屬參加⼈數
超過五千⼈之⼤型活動，並應檢附交通維持
計畫，向管理機關申請核准。」 

3. 由此可知，⼈⺠於市管公園綠地等公共空間
從事藝⽂活動之特別使⽤者，規定中業已明
定須經主管機關之核准。此當可作為街頭藝
⼈於臺北市管公園綠地之公共空間內從事藝
⽂活動，經取得主管機關許可（活動許可
證）之法源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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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攤販集中場
Prof. D

r. C
hen-Jung C

han

30

1. 供公眾通○○市區道路，屬於為交通⽬的⽽使
⽤的「公共使⽤公物」。根據公物法的⼀般原
則，⺠眾為交通⽬的○○市區道路時，因合乎
原提供公⽤之⽬的，為「⼀般使⽤」，無須事
先取得公物管理機關的同意。 

2. 然於原提供公⽤⽬的外之使⽤時，如辦理婚喪
喜慶、設攤從事商業活動等，構成公物的「特
別使⽤」，由於已逾越道路通常使⽤的範圍，
影響或妨礙第三⼈就公物的⼀般使⽤，基於社
會秩序的維護，須經申請獲得主管機關許可
後，始得在許可條件下為公物的特別使⽤，該

許可⾃屬⾏政程序法第92條規定的⾏政處分。 

3. 此⼀許可處分，對於得使⽤道路長期設攤營業
的攤商⽽⾔，核屬授益⾏政處分；然對周邊住
⼾及其他合法商家的通⾏⾃由、營業及適宜住
居等權益可能造成侵害，⽽有加負擔的性質，
是臺北市臨時攤販集中場設置管理要點第4點規
定，上訴⼈臺北市政府所屬之產業發展局規劃
設置之臨時攤販集中場，應先調查設攤路段兩
旁之建物所有權⼈意⾒，前已述及。從⽽，上
述臨時攤販集中場之許可，應受法律保留原則
及授權明確性原則的拘束。

最⾼⾏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71號判決



臨時攤販集中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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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道路之設定 供公眾通⾏交通使⽤：⼀般使⽤ 對物之⼀般處分 
對物之公法屬性設定

臨時攤販集中場 供⺠眾擺攤從事商業活動使⽤：特別
使⽤

對物之⼀般處分 
對物之使⽤狀態設定

個別攤販容納 容許特定攤販納入集中場擺攤 傳統之⾏政處分 
對⼈之容許特別使⽤



特別使⽤之法律關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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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⾼⾏91年7⽉庭長法官聯席會議（⼀）

本件應屬公法爭議事件，受訴法院應為實體判決。 
按市有道路屬於公有⼟地，甲公司使⽤該道路埋設
管線，與公眾依⼀般⽅式使⽤該市有道路（例如道
路通⾏）之情形不同，⽽應屬「特許使⽤」，惟公
物使⽤關係之性質，縱有收取費⽤之情事，亦非必
然屬私經濟關係；凡地⽅政府機關核准公營事業使
⽤公有⼟地，其核准⾏為究係基於公權⼒作⽤所為
之⾏政⾏為，抑係本於雙⽅意思合致所為之私經濟
⾏為，應視個案內容及所依據之法令⽽定。本件⾼
雄市政府前訂有「⾼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規則」，該
規則第六⼗三條規定：「凡利⽤公有⼟地，道
路．．．裝置油管、瓦斯管、電纜、電訊．．．，
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計收使⽤費。前項使⽤費應

比照租⾦標準並解繳市庫。」惟⾼雄市政府當時係
依⾸揭⾏政院函釋予以免收甲公司⼟地使⽤費，是
⾼雄市政府核准甲公司挖掘公路埋設管線之許可⾏
為，性質上顯非基於與甲公司意思合致之私法上⾏
為，⽽係本於⾏政主體之公權⼒，就具體事件所為
對外直接發⽣法律效果之單⽅⾏政⾏為，⾃屬⾏政
處分。另基於對道路之公共⽤物，依公物之性質開
放通⾏，固為⾏政程序法第九⼗⼆條第⼆項之⼀般
處分；如屬應經主管機關許可，⼈⺠得作特殊使⽤
者，則為同法條第⼀項之普通⾏政處分，亦即公物
管理機關以特許⽅式核准特殊使⽤，其間之公物利
⽤關係，應歸於公法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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